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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7_A7_8D_E5_9C_9F_E5_c59_549662.htm 建设监理是对工程

建设项目实行的监督与管理，也就是对攻程建设参与者的行

为进行监控、督导和评价，并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，以保证

工程建设行为符合国家法律、法规、政令、政策和有关技术

标准、规范、规程等。自从我国推行监理制以来，工程监理

对于促使工程建设的投资、进度、质量按计划实现，确保工

程建设行为的合法性、科学性和经济性都发挥了显著的作用

。 由于工程项目的实施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综合管理过程，合

同履约时间普遍较长，分别涉及不同合同当事人的经济利益

和声誉，加之合同订立的先期性以及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随机

性都会不可避免的导致矛盾和争议的产生。 监理工程师的公

正性、独立性和科学性要求是处理争端的基本前提条件，独

立性尤为重要，只有做到独立于甲、乙双方，才霓在调解争

端时体现出公正和科学。实际工作中却往往由于以下两方面

原因，使监理工程师的工作受到限制，业主和承包商对此都

提出了疑义和批评。加入收藏 1)经济原因:现行制度中，监理

工程师通过招投标方式进入工程项目，监理费用由业主支付

，某种程度上监理工程师可以说是业主的雇员，经济关系不

打破，就不会有监理的独立性，监理工程师对争议复审决定

的公正性必然受到承包商的质疑。 2)心理原因:工程中的争端

，往往是承包商对监理工程师已经认可的决定提出疑义，要

求监理工程师进行复审，实际上就是推翻原先已经做出的决

定。若再由监理处理争议，结果自然可想而知。 因此对于争



议的合理调解，就成为在工程项目建设中一个重要和敏感的

问题，处理好，双方受益，处理不好，也可能中止合同分道

扬镳。 1.新版FIDIC合同条件下争议的处理 1999年新版FIDIC

合同对于争议调解的最根本变化是引入了业主、承包商和监

理工程师之外的另一个组织:争端裁决委员会(Dispute

Adjudication Board，简称DAB)。早在1995年FIDIC出版的“设

计建造与交钥匙工程合同条件”(桔皮书)及1996年对“红皮书

”的增补中，就提出了用DAB去补充和完善依靠工程师解决

争端的调解方式。这些在1999年新版“施工合同条件”(新红

皮书):工程设备与设计建造合同条件”(新黄皮书)、“ EPC交

钥匙项目合同条件”(银皮书)中，均统一正式采用DAB方式

调解争端，同时还给出了“争端裁决协议书的通用条件”和

“程序规则”等文件，具备了一定的可操作性。 以新版“施

工合同条件”为例，合同第20款(索赔、争端和仲裁)除20 .1为

承包商的索赔外，20.2至20.8全部用来说明DAB及争端的处理

方式。内容包括DAB的委任、获得DAB的决定、友好解决、

仲裁、对DAB决定的争议、委任期满等多个方面，比较详细

的阐述了DAB的性质、组成、作用。采用DAB解决争端的程

序如图1所示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

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